
建设工程保险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制度，比如法国的

潜在缺陷保险（IDI）制度、日本的住宅性能保证制度等。保险一般承

保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定年限（如 10年）之内因主体结构或装修设

备构件存在缺陷发生工程质量事故而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，通过保险

产品公司约束开发商必须对建筑质量提供一定年限的长期保证，当建

9.2.9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筑工程出现了保证书中列明的质量问题时，通过保险机制保证消费者

的权益。通过推行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制度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。

第 3 款，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绿色建筑性能保险是建

筑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进行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。绿色建筑性能

保险为绿色建筑达到预期星级提供风险保障，即在项目竣工后，如果

建筑项目未达到预期绿色建筑星级或出现偏差，则按保险合同约定，

保险公司将提供绿色改造补偿，以确保项目最终达到预期星级标准。

目前市场已具有绿色建筑性能保险产品但其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。

本条通过绿色建筑保险机制，以市场化手段保证绿色建筑实现预期的

星级标准和绿色性能。


